
國立中興大學 學務處健康及諮商中心  

徵聘專任諮商心理師 4名、專任諮商心理師職務代理人 1名 

壹、徵聘專任諮商心理師 

一、職位：契約進用職員－專任諮商心理師 4名，得不足額錄取 

二、工作內容： 

(一)依學生輔導法執行發展性、介入性及處遇性輔導工作 

(二)負責心理諮商、緊急心理諮詢、危機或緊急個案處理、院系輔導工作、心理衛生推廣等 

(三)夜間值班 

(四)外語諮商/諮詢 

(五)辦理中心各項行政業務與主管交辦事項 

三、資格條件： 

(一)國內外大學諮商輔導、心理、教育等相關系（所）畢業，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者 

(二)具諮商或臨床心理師證照 

(三)有工作熱忱、活動規劃能力，能發揮熱情於輔導工作者 

(四)具大專校院諮商輔導實務及行政經驗者尤佳 

四、聘用方式：依本校契約進用職員管理要點辦理     

五、待遇：薪資依本校諮商心理師、社工師及輔導老師待遇支給表支給(H類級別第一級 49,420元) 

六、公告期間：即日起至 114年 2月 10日(星期一)17:00止 

七、應徵方式  

(一) 第一階段:資料審查 

    請檢附下列文件資料，並將 1～5項資料彙整為一份完整電子檔【檔案格式為 PDF，檔案名稱為

ooo(您的姓名)應徵專任諮商心理師，檔案大小不得大於 100MB】，第 6項「應徵人員基本資

料」doc電子檔請另外附加於附檔一同寄出，於 114年 2月 10日(星期一)17:00前 email至

libra7@dragon.nchu.edu.tw，信件主旨：應徵專任諮商心理師-○○○(您的姓名)。 

1. 履歷表（請下載附檔.國立中興大學契約進用職員履歷表） 

2.最高學歷證書（若為外國學歷，請檢附經駐外館處驗證之畢業證書檔案) 

3.心理師證書 

4.其他有益審查資料，如專業證照、工作經驗證明、特殊專長…等 

5.另請下載附件「應徵人員基本資料」doc電子檔一同寄出。  

若欲提供推薦函，請「推薦者」於收件截止時間前直接寄至本中心業務承辦人信箱

libra7@dragon.nchu.edu.tw即可。 

 

(二)第二階段:諮商演練與單位主管面試: 

預計於 114年 2月 20日(星期四)上午進行面試，具有面試資格者將於 2月 18日、2月 19日通知，



面試時間若有異動亦將另行通知。 

 

(三)第三階段:校級面試 

 

八、其他注意事項： 

(一) 經資料審查資格符合者，擇優通知面試，面試時間另行通知，資格不符恕不通知，亦不退

件。 

(二) 本案得列候補人員 8 名，候補期間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三個月。 

(三) 聯絡人：李宥萱心理師，電話:04-22840241#25，e-mail: libra7@dragon.nchu.edu.tw 

(四) 如有未盡事宜，請連結查閱本校人事室「國立中興大學契約進用職員管理要點」相關規

定。 

  



貳、徵聘專任諮商心理師職務代理人（育嬰留職停薪） 

一、職位：契約進用職員－專任諮商心理師職務代理人一名 

二、工作內容： 

(一) 依學生輔導法執行發展性、介入性及處遇性輔導工作 

(二)負責心理諮商、緊急心理諮詢、危機或緊急個案處理、院系輔導工作、心理衛生推廣等 

    (三)夜間值班 

    (四)外語諮商/諮詢 

    (五)辦理中心各項行政業務與主管交辦事項 

三、聘用時間: 

    該職務係育嬰留職停薪人員留職停薪期間之職務代理人，進用期間預定為 114年 2月 3日(依實 

際到職日)至 115年 2月 2日，若代理原因消滅，提前自代理原因消滅日起終止契約。 

四、資格條件： 

(一)國內外大學諮商輔導、心理、教育等相關系（所）畢業，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者 

(二)具諮商或臨床心理師證照 

(三)有工作熱忱、活動規劃能力，能發揮熱情於輔導工作者 

(四)具大專校院諮商輔導實務及行政經驗者尤佳 

五、待遇：薪資依本校諮商心理師、社工師及輔導老師待遇支給表支給(H類級別第一級 49,420元) 

六、公告期間：即日起至 114年 2月 10日(星期一)17:00止。 

七、應徵方式  

(一) 第一階段:資料審查 

    請檢附下列文件資料，並將 1～5項資料彙整為一份完整電子檔【檔案格式為 PDF，檔案名稱為

ooo(您的姓名)應徵職務代理人，檔案大小不得大於 100MB】，第 6項「應徵人員基本資料」doc

電子檔請另外附加於附檔一同寄出，於 114年 2月 10日(星期一)17:00前 email至

libra7@dragon.nchu.edu.tw，信件主旨：應徵職務代理人-○○○(您的姓名)。 

1.履歷表（請下載附檔.國立中興大學契約進用職員履歷表） 

2.最高學歷證書（若為外國學歷，請檢附經駐外館處驗證之畢業證書檔案) 

3.心理師證書 

4.其他有益審查資料，如專業證照、工作經驗證明、特殊專長…等 

5.另請下載附件「應徵人員基本資料」doc電子檔一同寄出。  

若欲提供推薦函，請「推薦者」於收件截止時間前直接寄至本中心業務承辦人信箱

libra7@dragon.nchu.edu.tw即可。 

 

(二)第二階段:諮商演練與單位主管面試: 

預計於 114年 2月 20日(星期四)上午進行面試，具有面試資格者將於 2月 18日、2月 19日通知，



面試時間若有異動亦將另行通知。 

 

(三)第三階段:校級面試 

 

八、其他注意事項： 

(一) 經書面審查資格符合者，擇優通知面試，面試時間另行通知，資格不符恕不通知，亦不退

件。 

(二) 本案得列候補人員二人，候補期間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三個月。 

(三) 聯絡人：李宥萱心理師，電話:04-22840241#25，e-mail: libra7@dragon.nchu.edu.tw 

(四) 如有未盡事宜，請連結查閱本校人事室「國立中興大學契約進用職員管理要點」相關規

定。 

 


